
附件 1：

城市居住社区规模分级分类标准

内容标准 居住街坊 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 十分钟生活圈居住区 十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

步行距离（米） － 300 500 800～1000

居住人口（人） 1000～3000 5000～12000 15000～25000 50000～100000

住宅数量（套） 300～1000 1500～4000 5000～8000 17000～32000

占地面积

（公顷）
2～4 8～18 32～50 130～200

配套设施指标

(平方米/千人）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50～150 80～90 1710～2210 1070～1820 1980～2660 1050～1270 1600～2910 1450～1830

＿＿＿，‘

注：1. 各用地分类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执行；

2. 十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指标不含十分钟生活圈居住区指标，十分钟生活圈居住区指标不含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指标，五分

钟生活圈居住区指标不含居住街区指标；

3. 配套设施用地应含与居住区分级对应的居民室外场所用地，未含高中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市政公用设施应根据专业

规划确定。



附件 2：

城市居住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配置清单

类别 序号 项目内容 居住街坊
五分钟生活圈

居住区

十分钟生活圈

居住区

十五分钟生活圈

居住区
备注

公共管理

和公共服

务设施

1 初 中 － － ∆ ▲ 应独立占地

2 小 学 － － ▲ － 应独立占地

3 幼儿园 － ▲ － － 应独立占地

4 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 ∆ － － 可联合建设

5 体育馆（场）或全民健身中心 － － － ∆ 可联合建设

6 大型多功能运动场地 － － － ▲ 宜独立占地

7 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 － － ▲ － 宜独立占地

8 小型多功能运动（球类）场地 － ▲ － － 宜独立占地

9
室外综合健身场地

（ 含老年户外活动场地）
－ ▲ － － 宜独立占地

10 儿童、老年人活动场地 ▲ － － － 宜独立占地

11 室外健身器械 ▲ － － － 可联合建设

12 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医院） － － － ▲ 宜独立占地

13 门诊部 － － － ▲ 可联合建设

14 社区卫生服务站 － ∆ － － 可联合建设

15 养老院 － － － ▲ 宜独立占地

16 老年养护院 － － － ▲ 宜独立占地



类别 序号 项目内容 居住街坊
五分钟生活圈

居住区

十分钟生活圈居

住区

十五分钟生活圈

居住区
备注

公共管

理和公

共服务

设施

17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 － ▲ － － 可联合建设

18
文化活动中心

（含青少年、老年活动中心）
－ － － ▲ 可联合建设

19
文化活动站

（含青少年活动站、老年活动站 ）
－ ▲ － － 可联合建设

20 社区服务中心（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 － － ▲ 可联合建设

21 街道办事处 － － － ▲ 可联合建设

22 社区服务站（党群服务中心） － ▲ － － 可联合建设

23 社区食堂 － ∆ － － 可联合建设

24 物业管理与服务 ▲ － － － 可联合建设

25
司法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人民调解委员会 ）
－ － － ▲ 可联合建设

26 公共法律服务站（人民调解委员会） － ▲ － － 可联合建设

27 派出所 － － － ∆ 宜独立占地

28 其 他 － － ∆ ∆ 可联合建设

商业服

务业设

施

29 商 场 － － ▲ ▲ 可联合建设

30
社区商业网点

（超市、药店、洗衣店、美发店等）
－ ▲ － － 可联合建设

31 菜市场或生鲜超市 － － ▲ － 可联合建设

32 健身房 － － ∆ ∆ 可联合建设



类别 序号 项目内容 居住街坊
五分钟生活圈

居住区

十分钟生活圈

居住区

十五分钟生活圈

居住区
备注

商业服

务业设

施

33 便利店（菜店、日杂等） ▲ － － － 可联合建设

34 餐饮设施 － － ▲ ▲ 可联合建设

35 银行营业网点 － － ▲ ▲ 可联合建设

36 电信营业网点 － － ▲ ▲ 可联合建设

37 邮政营业场所 － － － ▲ 可联合建设

38 邮件和快递送达设施 ▲ － － － 可联合建设

39 其 他 － － ∆ ∆ 可联合建设

市政公

用设施

40 开闭所 － － ∆ ▲ 可联合建设

41 燃料供应站 － － ∆ ∆ 宜独立占地

42 燃气调压站 － － ∆ ∆ 宜独立占地

43 供热站或热交换站 － － ∆ ∆ 宜独立占地

44 通信机房、移动通信基站 － － ∆ ∆ 可联合建设

45 有线电视基站 － － ∆ ∆ 可联合建设

46 垃圾转运站 － － ∆ ∆ 应独立占地

47 再生资源回收点 － ▲ － － 可联合设置

48 生活垃圾收集站（点） ▲ ▲ － － 宜独立设置

49 公共厕所 － ▲ － － 可联合建设

50 消防站 － － － ∆ 宜独立占地

51 社区微型消防站 － ▲ － － 可联合建设



注：1.▲为应配建的项目；∆为根据实际情况按需配建的项目；

2.在国家确定的一、 二类人防重点城市，应按人防有关规定配建防空地下室。

类别 序号 项目内容 居住街坊
五分钟生活圈

居住区

十分钟生活圈

居住区

十五分钟生活圈

居住区
备注

市政公

用设施

52 市政燃气服务网点和应急抢修站 － － ∆ ∆ 可联合建设

53 其 他 － － ∆ ∆ 可联合建设

交通场

站

54 轨道交通站点 － － ∆ ∆ 可联合建设

55 公交首末站 － － ∆ ∆ 可联合建设

56 公交车站 － ∆ ▲ ▲ 宜独立设置

57 非机动车停车场（库） ▲ ∆ ∆ ∆ 可联合建设

58 机动车停车场（库） ▲ ∆ ∆ ∆ 可联合建设

59 其他 ∆ ∆ ∆ ∆ 可联合建设



附件 3：

城市居住社区（居住街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

序号 设施名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1
物业管理与服

务
－ － 物业管理服务

宜按照不低于物业总建筑面积 2‰

配置物业管理用房。

2
儿童、老年人

活动场地
－ 170～450

儿童活动及老年人休

憩 设施

（1）宜结合集中绿地设置，并宜

设置休憩设施；

（2）用地面积不应小于 170㎡。

3 室外健身器械 － －
器械健身和其他简单

运动设施

（1）宜结合生和也设置；

（2）宜在居住街坊范围内设置。

4 便利店 50～100 －
居民日常生活用品销

售
1000 人～3000 人设置 1处。

5

邮件和快件送

达设施，包括

快递末端综合

服务站，智能

快件箱（信包

箱）

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

不小于 15㎡：智能

快件箱（信包箱）格

口数量为社区日均投

递量的 1-1.3 倍。城

镇老旧小区等受场地

条件约束的既有居住

社区，因地制宜建设

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

务站。

－

智能快件箱、智能信

包 箱等可接收邮件

和快件 的设施或场

所

应结合物业管理设施或在居住街坊

内设置（可以结合物业管理设施或

商业服务设施设置，建设智能快件

箱（信包箱）需具备迫电等基本条

件）。



注：加＊的配套设施，其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规模应 满足国家相关规划标准有关规定。

序号 设施名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6 生活垃圾收集

点＊

－ － 居民生活垃圾投放

（1）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70m，生活垃圾

收集点应采用分类收集，宜采用的密闭

方式；

（2）生活垃圾收集点可采用放置垃圾容

器或建造垃圾容器间方式；

（3）采用混合收集垃圾容器间时，建筑

面积不宜小于 5㎡；

（4）采用分类收集垃圾容器间时，建筑

面积不宜小于 10㎡。

7
非机动车停车

场（库）
－ － －

宜设置于居住街坊出入口附近；并按

照每套住宅配建 2辆配置；停车场面

积按照 0.8㎡／辆～1.2㎡/辆配置，

停车库面积按照 1.5㎡／辆～1.8㎡／

辆配置；新建居住街坊宜集中设置电

动自行车停车场、并宜配置充电控制

设施。老旧小区应因地制宜设置电动

自行车充电设施。

8
机动车停车场

（库）
－ － －

依据《城市停车规范》（GB/T51149

一 2016）《河北省城市停车设施配置

及建设导则》（2019）有关规定配

置，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50m。



附件 4：

城市居住社区（五分钟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

序号 设施名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建筑面积

（㎡）

用地面积

（㎡）

1
社区服务站

（党群服务中

心）

600～1200 500～800

社区服务站含社区服务大厅、警务

室、社区“两委”办公室、居民活动

用房、活动室、阅览室、残疾人康复

室

（1）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300m；

（2）建筑面积不得低于 600 ㎡。

2 社区食堂 － －
为社区居民尤其是老年人提供助餐服

务
宜结合社区服务站、文化活动站等设置。

3 文化活动站 250～1200 －

书报阅览、书画、文娱、健身、音乐

欣赏、茶座等，可供青少年和老年人

活动的场所

（1）宜结合或靠近公共绿地设置；

（2）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500m。

4

小型多功能运

动（球类）场

地

－ 770～1310
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或同等规模的球

类场地

（1）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300m；

（2）用地面积不宜小于 800 ㎡；

（3）宜配置半场篮球场或足球场 1 个、门球场

地 1 个、乒乓球场地 2 个；

（4）门球活动场地应提供休憩服务和安全防护

措施。



序号 设施名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5

室外综合健身

场地（含老年

户 外 活 动 场

地）

－ 150～750 健身场所，含广场舞场地

（1）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300m；

（2）用地面积不宜小于 150 ㎡；

（3）老年人户外活动场地应设置休憩设施，附

近宜设置公共厕所；

（4）广场舞等活动场地的设置应避免噪声扰

民；

（5）配置健身路径不少于 10 件。

6 幼儿园＊ 3150～4550 5240～7580
保教 3 周岁～6 周岁的学龄

前儿童

（1）应设于阳光充足、接近公共绿地、便于家

长接送的地段，其生活用房应满足冬至日底层

满窗日照不少于 3h 的日照标准，宜设置于可遮

挡冬季寒风的建筑物背风面；

（2）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300m；

（3）幼儿园规模应根据适龄儿童人口确定，办

园规模不宜超过 12 班、每班座位数宜为 20

座～35 座；建筑层数不宜超过 3 层；

（4）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 1/2 的活动面积在标

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



序号 设施名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7
婴幼儿照护

服务机构
－ －

服务 0周岁～3周岁的婴幼

儿

（1）应设于阳光充足、便于家长接送的

地段，其生活用房应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

日照不少于 3h 的日照标准，宜设置于可

遮挡冬季寒风的建筑物背风面；

（2）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300m；

（3）每个完整社区托幼服务机构的建筑

面积不小于 200 ㎡，托位数每千人口 4.5

个，建筑总面积和入托婴幼儿比例合理，

达到 5㎡／人以上；

（4）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 1/2 的活动面

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

8

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

（托老所）

350～750 －

老年人日托服务，包括餐

饮、文娱、健身、医疗保健

等

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300m。

9
社区卫生服

务站＊
150～270 － 预防、医疗、计生等服务

（1）在人口较多、服务半径较大、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难以覆盖的社区宜设置社区

卫生站加以补充；

（2）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300m;

（3）建筑面积不得低于 120㎡；

（4）社区卫生服务站应安排在建筑首层

并应有专用出入口。



序号 设施名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10

公共法律服务

站、人民调解

委员会

－ －

（1）及时解答日常生产生活

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2）接受居民委托，代为起

草、修改有关法律文书和参

与诉讼活动；

（3）定期举办法治讲座；

（4）调解物业纠纷、邻里纠

纷、婚姻家庭纠纷等民间矛

盾纠纷

（1）根据社区规模大小，应有公共

法律服务用房、调解室、档案室

等；

（2）新建住宅社区时应预留公共法

律服务站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用房，

既有住宅社区没有或不达标的，要

通过调整、增补等方式解决。

11 小超市 － － 居民日常生活用品销售 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300m。

12
再生资源回收

点＊
－ 6～10 居民可再生物资回收

（1）1000 人～3000 人设置 1处；

（2）用地面积不宜小于 6 ㎡，其选

址应满足卫生、防疫及居住环境等

要求。

13
生活垃圾收集

站＊
－ 120～200 居民生活垃圾收集

（1）居住人口圳莫大于 5000 人的

居住区及规模较大的商业综合体可

单独设置收集站；

（2）采用人力收集的，服务半径宜

为 400m，最大不宜超过 1km 采用小

型机动车收集的，服务半径不宜超

过 2km。



注： 1. 加＊的配套设施，其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规模应满足国家相关规划和建设标准的有关规定；

2. 承担应急避难功能的配套设施，应满足国家有关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定。

序号 设施名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14
社区微型消

防站＊
－ －

扑救初期火灾，组织防火

巡查和消防宣传

利用街道和社区服务中心等现有场

地、设施。设置在便于站内消防队员

在接到出动命令时，可快速到达辖区

边缘的固定场所，应满足日常值守、

放置消防器材的基本要求。微型消防

站建筑面积、建筑用地面积根据社区

规模合理确定。

15 公共厕所＊ 30～80 60～120
－

（1）宜设置于人流集中处；

（2）宜结合配套设施及室外综合健

身场地（含老年户外活动场地）设

置。

16
非机动车停

车场（库）
－ －

－

（1）宜就近设置在自行车（含共享单

车）与公共交通换乘接驳地区；

（2）宜设置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非机

动车车程 15min 范围内的居住街坊出

入口处，停车面积不小于 30㎡。

17
机动车停车

场（库）
－ － －

依据《城市停车规范》（GB/T51149-

2016）《河北省城市停车设施配置及

建设导则》（2019）有关规定配置。



附件 5：

城市居住社区（十分分钟生活圈、十五分钟生活圈）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标准

序号 类别 设施名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
建筑面积（㎡）用地面积（㎡）

1

公 共

管 理

与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初中＊ － －

满足 12 周岁～18

周岁青少年入学要

求

（1）选址应避开城市干道交叉口等交通繁忙

路段；

（2）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lOOOm；

（3）学校规模应根据适龄青少年人口确定且

不宜超过 36 班；

（4）鼓励教学区和运动场地相对独立设置，

有条件向社会错时开放运动场地。

2 小学＊ － －
满足 6 周岁～12 周

岁青少年入学要求

（1）选址应避开城市干道交叉口等交通繁

忙路段；

（2）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500m；学生上下学穿

越城市道路时，应有相应的安全措施；

（3）学校规模应根据适龄儿童人口确定，

不宜超过 36 班；

（4）应设不低于 200m 环形跑道和 60m 直跑

道的运动场，并配置符合标准的球类场地；

（5）鼓励教学区和运动场地相对独立设置，

有条件的向社会错时开放运动场地。



序号 类别 设施名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3

公 共

管 理

与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体 育 场

（ 馆 ） 或

全 民 健 身

中心

2000～5000 1200～15000

具备多种健身设

施、专用于开展体

育健身活动的综合

体育场（馆）或健

身馆

（1）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lOOOm;

（2）体育应设置 60m～100m 直跑道和环形跑

道；

（3）全民健身中心应具备大空间球类活动、

乒乓球、体能训练和体制检测等用房。

4
大 型多 功

能 运动场

地

－ 3150～5620

多功能运动场地或

同等规模的球类场

地

（1）宜结合公共绿地等公共活动空间统筹布

局；

（2）服务半径不直大于 1000m；

（3）宜集中设置篮球、排球、7 人足球场

地。

5
中 型 多 功

能 运动场

地

－ 1310～2460

多功能运动场地或

同等规模的球类场

地

（1）宜结合公共绿地等公共活动空间统筹布

局；

（2）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500m；

（3）宜集中设置篮球、排球、5 人足球场

地。

6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

（社区 医

院）

1700～2000 1420～2860

预防、医疗、保

健、康复、健康教

育、计生等

（1）一般结合街道办事处所辖区域进行设

置且不宜与菜市场、学校、幼儿园、公共 娱

乐场所、消防站、垃圾转运站等设施毗邻；

（2）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lOOOm；

（3）建筑面积不得低于 1700㎡。

7 门诊部 － － －

（1）宜设置于辖区内位置适中、交通方便的

地段；

（2）服务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000m。

。



序号 类别 设施名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8

公 共

管

理 与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养老院＊ 7000～17500 3500～22000

对自理、介助和介护老年

人给予生活起居、餐饮服

务、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等综合服务

（1）宜临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幼儿

园、小学以及公共服务中心；

（2）一般规模宜为 200 床～500 床。

9
老年养护院

＊
5000～21250 1750～22000

对介助和介护老年人给予

生 活护理、餐饮服务、医

疗保健、康复娱乐、心理

疏导、临终关怀等服务

（1）宜临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幼儿

园、 小学以及公共服务中心；

（2）一般中型规模 100 床～500 床。

10

文化活动中

心＊（含青

少年活动中

心、老年活

动中心）

3000～6000 3000～12000

开展图书阅览、科普知识

宣传与教育。影视厅、舞

厅、游艺厅、球类、棋

类，科技与艺术等活动；

宜包括儿童之家服务功能

（1）宜结合或靠近绿地设置；

（2）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OOOm。

11

社区服务中

心（街道党

群 服 务 中

心）

700～1500 600～1200 －

（1）一般结合街道办事处所辖区域设

置；

（2）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000m；

（3）建筑面积不应低于 700㎡。

12 街道办事处 1000～2000 800～1500 － 一般结合所辖区域设置

13 司法所 120～240 －

法律事务援助、人民调

解，服务保释、监外执行

人员的社区矫正等

（1）一般结合街道所辖区域设置；

（2）宜与街道办事处或其他行政管理

单位结合建设、应设置单独出入口。

14 派出所＊ 2200 以上 6000 以上 －

（1）一般结合街道辖区城设置；

（2）宜设置于辖区位置适中、交通便

利地段。



序号 类别 设施名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15

商 业

服 务

设施

商场 1500～3000 － －
（1）应集中布局在居住区相对居中的位置；

（2）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500m。

16
菜市场、生

鲜超市

菜市场营业面

积不应小于 500

㎡，生鲜超市

营业面积不应

小于 100㎡

－ －
（1）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500m；

（2）应设置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场。

17 健身房 600～2000 － － 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000m。

18
银行营业网

点
－ － － 宜与商业服务设施结合或临近设置。

19
电信营业场

所
－ － － 根据专业规划设置。

20
邮政营业场

所
－ －

包括邮政局、邮政

支局等邮政设施以

及其他快递营业设

施

（1）宜与商业服务设施结合或临近设置；

（2）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000m。

21

市 政

公 用

设施

开闭所＊ 200～300 500 －
（1）0.6 万套～1.0 万套住宅设置 1所；

（2）用地面积不应小于 500㎡。

22
燃料供应站

＊
－ － － 根据专业规划设置

23
燃气调压站

＊
50 100～200 －

按每个中低压调压站负荷半径 500m 设置；无管道

燃气地区不设置

24
供热站或热

交换站＊
－ － － 根据专业规划设置



序号 类别 设施名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
建筑面积（㎡）用地面积（㎡）

25

市 政

公 用

设施

通信机房、

移动通信基

站＊

－ － － 根据专业规划设置

26
有线电视基

站＊
－ － － 根据专业规划设置

27 垃圾转运站

＊
根据专业规划设置

28
消防

站＊

普 通

消 防

站

650～4000 不小于 6800
火灾扑救和应急救

援

根据消防专项规划设置，满足《城市消防站建

设标准》。建设用地面积指标根据消防站建筑

面积大小合理确定，满足消防站基本使用功

能，并适当考虑后续扩建的需要。

特 勤

消 防

站

4500～5600 不小于 9900
火灾扑救和应急救

援

根据消防专项规划设置，满足《城市消防站建

设标准》。建设用地面积指标根据消防站建筑

面积大小合理确定，满足消防站基本使用功

能，并适当考虑后续扩建的需要。

战 勤

保 障

消 防

站

4600～6800 不小于 9900
火灾扑救和应急救

援

根据消防专项规划设置，满足《城市消防站建

设标准》。建设用地面积指标根据消防站建筑

面积大小合理确定，满足消防站基本使用功

能，并适当考虑后续扩建的需要。

社 区

微 型

消 防

站

－ －

扑救初起火灾，组

织防火巡查和消防

宣传，开展区域联

防协作

利用街道和社区服务中心等现有的场地、设
施，设置在便于站内消防队员在接到出动命令
时，可快速到达辖区边缘的固定场所，应满足
日常值守、放置消防器材的基本要求。 微型
消防站建筑面积、建设用地面积根据社 区规
模合理确定。



序号 类别 设施名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
建筑面积（㎡）用地面积（㎡）

29

市 政

公 用

设施

市政燃气服

务点和应急

抢修站＊

根据专业规划设置

30

交 通

场站

轨道交通站

点＊
－ － － 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800m

31 公交首末站

＊
－ － － 根据专业规划设置

32 公交车站 － － － 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500m

33 非机动车停

车场（库）
－ － －

（1）宜就近设置在非机动车（含共享单

车）与公共交通换乘接驳地区；

（2）宜设置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非机动

车 车程 15min 范围内的居住街坊出入口

处，停车面积不应小于 30㎡。

34 机动车停车

场（库）
－ － －

依据《城市停车规范》（GB/T51149-

2016)《河北省城市停车设施配置及建设

导则》(2019）有关规定配置。

注：1. 加＊的配套设施，其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规模应满足国家相关规划及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

2. 小学和初中可合并设置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和高中可合并设置完全中学；

3. 承担应急避难功能的配套设施，应满足国家有关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定。



附件 6

南宫市城市居住社区非经营性公共设施规划、建设、移交和
管理工作任务分解一览表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工作标准

1

研究制定城市居住社区非经

营性公共设施规划、建设、

移交和管理办法，明确规划

建设，审批验收，移交管理，

运行维护程序和要求。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

管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教育

局、市民政局、市文化广电

体育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

委、市商务局、市行政审批

局、市人防办、市司法局、

市气象局、市公安局、市消

防救援支队等

2021 年 10

月底

制定出台居住社区非经营性公共设施规

划、建设、移交和管理办法。

2

全面开展既有城市居住社区的

非经营性公共设施普查，结合

城市体检、城市更新改造、老

旧小区改造，区分轻重缓急，

制定“十四五”期间年度配

建、改造、补短板计划，通过

补建、改造、购置、置换、租

赁等方式因地制宜逐步配置到

位 。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行

政审批局、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

局、市教育局、市民政局、

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市卫生健康委、市商务局、

市人防办、市司法局、市气

象局、市公安局、市消防救

援支队等

2025 年

1.2021 年底完成既有城市居住社区的非

经营性公共设施普查工作，制定“十四

五”配建、改造、补短板计划；

2.2025 年底既有城市居住社区非经营性

公共设施基本配建完成。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工作标准

3

在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时，

按照《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城市居住社区非经营

性公共设施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的意见》《城市居住区规划设

计标准 》《城乡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和建设标准》等政策、

标准，完善城镇国土空间规

划，统筹安排不同层级的各类

公共服务设施，优化用地布

局，预留相应建设空间；编制

控制性详细规划时，落实上位

规划要求，明确非经营性公共

设施的位置、规模和管控要

求，并细化到具体地块；编制

专项规划时，要落实行业发展

要求，深化教育、商业网点、

文化、体育、医疗卫生、养

老、金融、邮政、旅游、通信

等设施内容，按照居住街坊、

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 十分

钟生活圈居住区、十五分钟生

活圈居住区服务范围 ，合理

确定设施内容和控制要求。

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

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市

教育局、市民政局、市文

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

卫生健康委、市商务局、

市行政审批局、市人防

办、市司法局、市气象

局 、市公安局、市消防救

援支队等

2025 年

1.在编制 2035 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时，

统筹安排不同层级的各类公共服务设

施，优化用地布局，预留相应建设空

间；2.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时，落实

上位规划要求，明确非经营性公共设施

的位置、规模和管控要求，并细化到具

体地块；3.在编制专项规划时，指导相

关部门落实行业发展要求，深化教育、

商业网点、文化、体育、医疗卫生、养

老、金融、邮政、旅游、通信等设施内

容，按照居住街坊、五分钟生活圈居住

区、十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十五分钟生

活圈居住区服务范围，合理确定设施内

容和控制要求。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工作标准

4

在出具住宅项目规划条件时，

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对非经

营性公共设施内容、位置、规

模和控制要求等提出具体规

定。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长期

出具住宅项目规划条件时，对非经营性

公共设施内容、位置、规模和控制要求

等提出具体规定

5

在发布住宅项目土地使用权

出让公告时，将规划条件和非

经营性公共设施建设、移交等

内容作为土地使用条件予以公

布，纳入招拍挂交易文件，明

确约定出让用地中需建设的非

经营性公共设施内容、要求及

移交后产权归属。在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中明确土地受

让人应承担的非经营性公共设

施的建设、移交义务。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长期

将非经营性公共设施规划、建设、移交

等内容纳入招拍挂交易文件。

6

在审查修建性详细规划或总平

面图方案时，将住建、城管、

教育、 民政、文广体旅、卫

生健康、商务、行政审批、气

象、等部门作为规划方案审查

的联审部门，对居住社区配建

的各项非经营性公共设施的名

称、位置和规模进行联合审

查，提出审核意见，确保应配

尽配。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

管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教育

局、市民政局、市文化广电

体育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

委、市商务局、市行政审批

局、市人防办、市司法局、

市气象局、市公安局等

长期
全面落实联合审查制度，确保非经营性

公共设施应配尽配。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工作标准

7

将非经营性公共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步规划、同步审批，其中

对独立占地的非经营性公共设

施应在首期进行规划许可。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

管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教育

局、市民政局、市文化广

电体育和旅游局、市卫生健

康委、市商务局、市行政

审批局、市气象局等

长期

非经营性公共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规

划、同步审批；独立用地的配套非经营

性公共设施首期规划许可。

8

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

查验非经营性公共设施接受部

门是否已与土地竞得人签订非

经营性公共设施建设、使用和

移交协议；未签订协议的，不

得办 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建设。过程中，建设项目转让

的，非经营性公共设施建设义

务一并转移，并重新签订协

议。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

管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教育

局、市民政局、市文化广

电体育和旅游局、市卫生健

康委、市商务局等

长期

签订协议的，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未签订协议的，不予办理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

9

对非经营性公共设施进行规
划条件核实，不符合规划条
件要求的，督促建设单位限
期整改到位。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
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 、市
教育局、市民政局、市文
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
卫生健康局、市商务局、
市行政审批局、市气象局
等

长期
对符合条件的，核发规划条件核实证

明；对不符合条件的，限期整改。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工作标准

10

在办理施工许可时将非经营

性公共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

审批。

市行政审批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管综

合行政执法局、 市 教育

局、市民政局、市文化广

电体育和旅游局、市卫生健

康局、市商务局、市气象

局等

长期

非经营性公共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办理

施工许可。

11

按照管理权限和范围，严格建

设过程监管，督促项目单位按

照规划审批内容实施。其中，

独立用地的非经营性公共设施

应在首期开发建设。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

管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教育

局、市民政局、市文化广

电体育和旅游局、市卫生健

康局、市商务局、市行政

审批局、市气象局等

长期
监管非经营性公共设施严格按规划审批

实施。



.,;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工作标准

12

对非经营性公共设施的建设、

质量、安全、销售等情况进行

监管，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和工程建设标准的依法依规严

肃查处，并责令建设单位及时

整改。

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市

教育局、市民政局、市文

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

卫生健康局、市商务局、

市气象局等

长期

对非经营性公共设施建设、质量、安

全、销售等情况进行依法监管，对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的，依

法依规严肃查处，并责令建设单位及时

整改。

13

制定城市居住社区非经营性公

共设施建设项目联合验收工作

规则，负责牵头组织自然资源

和规划、行政审批、人防、气

象、教育、文化广电体育和旅

游、民政、卫生健康、通信等

行业管理部门对竣工项目进行

联合验收，验收合格的，要在

12 日内出具验收意见；验收

不合格的，会同相关部门提出

整改意见，督促建设单位限期

整改到位。属于分期建设、且

按照非经营性公共设施建设、

使用和移交协议约定同步竣工

的设施，可实行分期验收。

市 住 房 城 乡

建设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行政审批局、市人防办、

市气象局、市教育局、市

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局

等

长期

1.制定联合验收工作规则进行联合验

收；2.联合验收合格的，出具联合验收

意见；不合格的，提出整改意见，限期

整改到位；3.分期建设的，依协议约定

分期验收。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工作标准

14

对竣工验收合格的项目，依法

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保证

非经营性公共设施履行法定程

序后如期交付使用。未通过竣

工验收的，住建部门不得办理

竣工验收备案。竣工备案同时

签订非经营性公共设施交接

单。

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人

防办、市气象局、市教育

局、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

局、市民政局、市卫生健

康局等

长期

对竣工验收合格的，办理竣工验收备

案；对不合格的，不予办理竣工验收备

案。

15

制定 非经营 性 公共 设施 建

设、使用和移交协议样本；

并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前，依

据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或总

平面图方案，统一组织接收单

位与土地竞得人签订非经营性

公共设施建设、使用和移交协

议，协议要明确建设标准、开

（竣）工时间、产权归属、交

付使用条件、交付方式、交付

时间、养护管理和违约责任

等 。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

局、市城管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 市 教 育

局 、 市 民 政

局、市文化广

电体育和旅游

局、市卫生健

康局、市商务

局、市行政审

批局、市人防

办 、 市 司 法

局 、 市 气 象

局 、 市 公 安

局、市消防救

援支队等

长期

1.及时制定非经营性公共设施建设、使

用和移交协议样本；2.在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前，依据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或

总平面图方案，统一组织签订非经营性

公共设施建设、使用和移交协议。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工作标准

16

开发建设单位出资建设的

教育设施（学校、幼儿

园）移交至教育部门。

市教育局 长期

1.在市政府统一组织下，与土地竞

得人签订非经营性公共设施建设、

使用和移交协议；2.在收到建设单

位依据协议提交的书面申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资料审核

和现场查验。对达到交付条件的，

接收单位应与建设单位办理移交手

续，不得放弃接收；未达到移交条

件的，接收单位督促建设单位在 15

个工作日内整改完毕；3.非经营性

公共设施移交后，接收单位要按照

规划确定的使用用途和有关规定进

行使用、管理和维护，及时调配人

员、配齐设备，确保交付 6 个月内

投入运行使用；4.未经依法批准，

接收单位不得闲置或擅自挪作他

用，不得变更为经营性设施。对擅

自改变用途的，由政府依法依规严

肃查处。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工作标准



17

开发建设单位出资建设的文化

设施移交至文化广电体育和旅

游部门。

市文化广电

体育和旅游

局

长期
1.在市政府统一组织下，与土地竞得人

签订非经营性公共设施建设、使用和移

交协议；2.在收到建设单位依据协议提

交的书面申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完

成相关资料审核和现场查验。对达到交

付条件的，接收单位应与建设单位办理

移交手续，不得放弃接收；未达到移交

条件的，接收单位督促建设单位在 15 个

工作日内整改完毕；3.非经营性公共设

施移交后，接收单位要按照规划确定的

使用用途和有关规定进行使用、管理和

维护，及时调配人员、配齐设备，确保

交付 6 个月内投入运行使用；4.未经依

法批准，接收单位不得闲置或擅自挪作

他用，不得变更为经营性设施。对擅自

改变用途的，由政府依法依规严肃查

处。

18

开发建设单位出资建设的医疗

卫生设施移交至卫生健康部

门。

市卫生健康

局
长期

19
开发建设单位出资建设的体育

设施移交至体育部门。

市文化广电

体育和旅游

局

长期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工作标准

20
开发建设单位出资建设的生

活垃圾收集和转运、公共厕

所等设施移交至属地城管部

门。

市城管综合

行政执法局
长期

1.在市政府统一组织下，与土地竞得人

签订非经营性公共设施建设、使用和移

交协议；2.在收到建设单位依据协议提

交的书面申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

完成相关资料审核和现场查验。对达到

交付条件的，接收单位应与建设单位办

理移交手续，不得放弃接收；未达到移

交条件的，接收单位督促建设单位在 15

个工作日内整改完毕；3.非经营性公共

设施移交后，接收单位要按照规划确定

的使用用途和有关规定进行使用、管理

和维护，及时调配人员、配齐设备，确

保交付 6 个月内投入运行使用；4.未经

依法批准，接收单位不得闲置或擅自挪

作他用，不得变更为经营性设施。对擅

自改变用途的，由政府依法依规严肃查

处。

21

协议约定由开发建设单位出

资建设的社区服务设施（物

业管理用房除外）、养老设

施移交至属地乡镇政府（街

道办事处）。

市民政局
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

处
长期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工作标准

22

协议约定由开发建设单位出

资建设的消防站移交至消防救

援部门。

市消防救援

支队
长期

1.在市政府统一组织下，与土地竞得人

签订非经营性公共设施建设、使用和移

交协议；2.在收到建设单位依据协议提

交的书面申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完

成相关资料审核和现场查验。对达到交

付条件的，接收单位应与建设单位办理

移交手续，不得放弃接收；未达到移交

条件的，接收单位督促建设单位在 15 个

工作日内整改完毕；3.非经营性公共设

施移交后，接收单位要按照规划确定的

使用用途和有关规定进行使用、管理和

维护，及时调配人员、配齐设备，确保

交付 6 个月内投入运行使用；4.未经依

法批准，接收单位不得闲置或擅自挪作

他用，不得变更为经营性设施。对擅自

改变用途的，由政府依法依规严肃查

处。

23

开发建设单位出资建设的司

法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人民调解委员会）移交至司

法行政部门。

市司法局 长期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工作标准

24
开发建设单位出资建设的派

出所移交至公安部门。
市公安局 长期

1.在市政府统一组织下，与土地竞得

人签订非经营性公共设施建设、使用

和移交协议；2.在收到建设单位依据

协议提交的书面申请之日起 30 个工作

日内，完成相关资料审核和现场查

验。对达到交付条件的，接收单位应

与建设单位办理移交手续，不得放弃

接收；未达到移交条件的，接收单位

督促建设单位在 15 个工作日内整改完

毕；3.非经营性公共设施移交后，接

收单位要按照规划确定的使用用途和

有关规定进行使用、管理和维护，及

时调配人员、配齐设备，确保交付 6

个月内投入运行使用；4.未经依法批

准，接收单位不得闲置或擅自挪作他

用，不得变更为经营性设施。对擅自

改变用途的，由政府依法依规严肃查

处。

25

协议约定由开发建设单位出

资建设的物业管理用房和室

外文体活动场地等，移交给

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

或社区居委会。

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属地乡镇政

府、办事处

长期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工作标准

26

非经营性公共设施移交后，

不动产权登记到接收单位名

下。

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

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市

教育局、市民政局、市文

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

卫生健康局、市商务局、

市行政审批局、市人防

办、市司法局、市气象

局、市公安局、市消防救

援支队等

长期
非经营性公共设施移交后，接收单位

到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不动产登记。

27

每年 11 月底前对全市非经

营性公共设施规划、建设、

移交、管理和使用进行一次

自检，形成自检报告。

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

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市

教育局、市民政局、市文

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

卫生健康委、市商务局、

市行政审批局、市人防

办、市司法局、市气象

局、市公安局、市消防救

援支队等

长期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组织相关单

位每年 11 月底前对全市非经营性公

共设施规划、建设、移交、管理和使

用进行一次自检，形成自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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